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

申报材料报送清单
1.《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书》一式7份，双胶120克A3纸双面打印、中缝装订。
2.《2021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6）1份，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，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汇总后统一报送。
3.学术著作类成果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翻译原著7套
（2）翻译样章7套 （须包含目录及核心章节且以中文计不少于1.5万字）

（3）《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分工合同》2份

（4）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签订的出版合同或出版意向证明2份
（5）国外出版机构法律证明文件2份（非目录内出版机构须另附中文翻译件）
（6）原著著作权人对该文版的授权证明2份
（7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2份,也可附上反映原著学术水平及其影响的相关材料

4.期刊类成果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近一年内出版的样刊一式7份

（2）期刊出版许可证副本复印件2份

（3）编委会成员名单及工作单位2份（国际编委含国籍）
（4）反映本期刊学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材料2份（必须含期刊所在学科国家级学会的证明，以及相关权威学术期刊评价平台纳入证明或影响因子评估证明）。
5.以上材料对应电子版或扫描件（原著无电子版的可不提供），其中申请书提供WORD版和PDF版，发送至社科处科研科邮箱：skc-kyk@gxnu.edu.cn。
注：未列入推荐选题目录但确属优秀的成果申报，须由申请人提供证明其学术价值、社会影响和对外译介价值的详细材料（包括两位正高级同行专家签名的推荐意见）。一式2份。
